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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短期内不

可避免地对我国社会经济造成冲击，特

别是对数量众多包括批发零售、餐饮

住宿旅游、交通运通、文化娱乐、制造

等行业的中小微企业的负面影响较大。

疫情爆发后，党和国家果断采

取人口流动管制措施和延长假期、推

迟复工的政策，对防控疫情起到了巨

大作用。但是，众多小微企业面临春

节之后不能正常复工和交通管制，导

致一方面是营业收入的锐减，另一方

面是生产成本的增加。在经济下行时

期，这些小微企业的资金规模小、抗

风险能力弱、外部融资能力弱，因此

在资金、成本的“内忧”和疫情引发经

营环境突然恶化的“外患”的双重压

力下，中小微企业受到疫情冲击最严

重。另外，由于我国的中小微企业不

仅数量多，而且是吸纳就业的主要力

量。其中主要分布在第三产业，具有

劳动密集型和轻资产的特征。由于交

通限制和人员流动管制的原因，外地

从业人员难以应聘，中小微企业难以

正常经营甚至倒闭，短时间会导致失

业率上升，失业家庭无法正常归还房

贷、消费贷等，甚至陷入经济困难的

困境，从而影响经济社会的稳定。

基于疫情给中小微企业带来的冲

击，政府应通过制定新的税收、社保、

银行贷款等方面的政策，消除对中小

微企业的制度限制和约束，从而提高

中小微企业包括小规模个体户的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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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同时，也应通过进一步减税降

费，激发企业活力。两种政策同时施

力，实现分结构、分层次施惠于整个

中小微企业群体。

换言之，如何有选择地、侧重性

地使用两种政策组合，解决此次疫情

对中小微企业的负面经济冲击，恢复

疫后经济发展，是提振我国中长期经

济活力的关键。从“保就业”“保增长”

的视角来看，财税改革可以保住人民

基本生活，起到托底的作用，而消除

制度壁垒则可以激发中小微企业的经

营内在动力，两种改革逻辑相互配合，

缺一不可。因此，笔者按时间维度提

出短期政策目标（一年以内）和中长

期政策目标两类政策建议。

第一，短期政策举措。一是针对受

疫情冲击明显的特定行业的中小微企

业进行定向非税减免。可以借鉴2003

年“非典”疫情时期的政策举措，对餐

饮、旅店、旅游、娱乐、民航、公路客

运、水路客运、出租汽车等行业减免部

分政府性基金。考虑到我国上下游产

业间互联程度较高，社会经济主体对

政策也较为敏感，因此建议短期政策

试行一年，若经济恢复程度有限则可

适当延长。二是针对受疫情冲击较大

的经营生活必需品的中小微企业进行

定向税收减免。免征经营生活必需品

的小微企业包括个体工商户的增值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个人

所得税。例如“非典”疫情时期，财税  

〔2003〕112号文就是免征北京市经营

蔬菜的个体工商户的增值税、城市维

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个人所得税。

三是为了促进就业，对受疫情影响较

大的中小微企业聘用的工人，财政给

予一年的定向财政工资补助。

第二，中长期政策举措。一是进

一步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减税降费的力

度。对于短期内没有市场需求的餐饮、

百货、酒店等行业的中小微企业，建

议考虑涉及的所有税种均实行缓交或

免交一定时期的税收。二是减轻“五险

一金”的缴纳负担。加强对生产经营困

难的中小微企业的指导服务和支持力

度，适当减免其“五险一金”，尤其是

社会保险费的缴纳。建议减免中小微

企业6—12个月的社保缴费，发挥养

老保险中央调剂金和储备基金的作用。

三是进一步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

支持。建议允许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中小微企业的贷款自动延期，企业因

被迫停工停产而占用贷款的计息时间

从原定贷款期限中扣除，原定贷款合

同到期后自动展期。银行和企业共同

分担在停产期间所产生的贷款利息。

总之，要全面应对此次疫情的冲

击，我们在“稳增长”“稳就业”的同时，

更应该关注如何激发经济主体内在动

力的问题，更需要财政税收、社保以及

银行等政策的协调配合，共同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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